
附件

宜蘭縣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金額 

原公告內容(109.07修訂) 修正後

一、分為應收及得收項目，托育人員不得任意收取未列舉之項目。

 (一)應收項目：托育費(含日間托育、全日托育及夜間托育)。

 (二)得收項目：延長托育費、三節（端午節、中秋節、春節）禮金或禮品

及副食品費(月齡6個月以上)。

二、收費基準：

 (一)收費以月為原則，每月以30日計算。

(二)日托以週一至週五為原則。

(三)實際收費由保母與家長於契約合意訂定。

三、本縣居家式托育服務收費：

單位：元

類別
服務

日托

(6-12小時)

全日托

(24小時)
副食品費

宜蘭縣居家式托育服務 15,000 20,000-23,000
日托1,000

全日托1,500

四、退費項目、基準：

  (一) 退費項目：依據訂定之應收項目退費。

  (二) 退費基準：

      1.托育費用 × (未托育天數/30天) = 退費金額

      2.法定傳染疾病停托請依比例退還收費，如有例外請於契約約定。

      3.其他未盡事宜，請參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提供契約範本

        進行約定。 

五、已與本府簽定「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准公共化服務合作申請書暨契約書」

    者，低於簽約金額上限者，於契約終止前應依原核定契約所訂之價格

    收費，不得擅自調漲。

一、分為應收及得收項目，托育人員不得任意收取未列舉之項目。

 (一)應收項目托育費(含日間托育、全日托育及夜間托育)。

 (二)得收項目：延長托育費、  二節  (  端午節及中秋節  )  禮金、年終獎金  (  不得高於  1  個月之托育費用  )  及

               副食品費(月齡6個月以上)。

二、收費基準：

 (一)收費以月為原則，每月以30日計算。

(二)日托以週一至週五為原則。

(三)實際收費由保母與家長於契約合意訂定。

三、本縣居家式托育服務收費：

單位：元

類別
服務

日托

(10-12小時)

詳備註  1  

全日托

(24小時)

副食品費

詳備註  2  

宜蘭縣居家式托育服務 15,000 20,000-23,000

日托月齡6個月以上1歲以下1,000

日托  1  歲以上  1,300  

全日托月齡6個月以上1歲以下1,500

全日托  1  歲以上  1,800  

備註  1  ：日間托育每日以   10   小時，最高至  12  小時原則  (  每日收托時數較   10  小時減少   1   小時，每月托育  

       費建議可酌減新臺幣  500-1,000  元，由保親雙方協議訂定  )  ;   托育費用包含保育費、沐浴、活動  

       、教材等其他於托育時段所需費用。

備註  2  ：日間托育倘提供幼兒三個正餐，收費得比照全日托育副食品費收費， 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，  月齡  4      

       個月以上，如家長要求提供副食品，得酌收費用。  

備註  3  ：臨時  /  延時托育  (  以小時計  )   ：比照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時薪為收費上限  。 

四、退費項目、基準：

  (一) 退費項目：依據訂定之應收項目退費。

  (二) 退費基準：

      1.退費以月為原則：托育費用 × (未托育天數/30天) = 退費金額

      ※例假日不計入  未托育天數    

      2.法定傳染疾病停托請依比例退還收費，如有例外請於契約約定。

      3.其他未盡事宜，請參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提供契約範本進行約定。 

五、已與本府簽定「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准公共化服務合作申請書暨契約書」者，低於簽約金

    額上限者，於契約終止前應依原核定契約所訂之價格收費，不得擅自調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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